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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人制度专题研究系列文章（四）：遗产管理的专业化特色化

服务方案及意义思考 

一、遗产继承分配的痛点与专业化特色化服务方

案 

遗产的继承由法律与道德双重规制，同时与伦

理、社会、文化、情感密切相关，在现有的制度规

则下，仅仅只是对遗产继承与管理的原则性的方面

进行了框架性的规范，对于复杂、深入、细致的事

务方面，则规则不足以适用。因此，遗产的继承容

易产生纠纷，其中纠纷最集中的当属遗嘱继承。由

于公平合理的价值理念具有相对性与主观性，被继

承人自己认为的公平合理未必是所有继承人及遗

产权利人认为的公平合理；况且，如果被继承人刻

意不秉持公平合理的理念，而是坚持“偏颇”地按

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其自己的遗产，则纠纷的产生更

是一触即发。 

因此，遗产管理人要为被继承人与遗产权利人

提供优质的遗产管理与分配的服务，除提供专业

化、技术化的服务外，还应及早介入并参与筹谋被

继承人生前的遗嘱订立过程，及时与各方沟通或者

建立事前的矛盾与风险化解机制，按照被继承人生

前理智、真实的意愿，参考遗产权利人各方提出的

合理诉求，为遗产管理与分割提供专业化与特色化

的服务方案，方能更好地实现遗产案件社会效果、

经济效果与文化效果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兼顾，方能

办好令各方满意或信服的遗产案件。 

(一) 近年遗嘱继承纠纷的两则典型案例1 

案例一：代书遗嘱应避嫌，见证人选任需谨慎 

 
1 参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遗嘱继承纠

纷案件审理情况及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会上该法院的有关法官介绍

了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审理难点，发布典型案例并给出法官

提示。以上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均摘自通报会实录。 

案情简介 

王某与马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 5 名子

女，分别是本案的两名原告（称原告 1、原告 2）

和三名被告（称被告 1、被告 2、被告 3）。现王某、

马某先后去世。马某名下原有宅基地院落一处，该

院被拆迁。三被告分别与拆迁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

补偿协议，共取得 5 套回迁安置房及若干货币补偿

款。现二原告主张马某生前立有遗嘱，遗嘱表明在

其去世后所有财产由二原告平均继承，起诉要求继

承马某名下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拆迁利益。 

庭审中，二原告提交代书遗嘱一份，称该代书

遗嘱由原告 2 代为打印后念给马某听，马某认可后

在立遗嘱人处捺了手印，原告 2 与赵某、刘某都签

了字。落款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5 日。该份遗嘱载

明：“立遗嘱人马某，本人头脑清楚，身体健康。

本人自愿立此遗嘱，百年之后愿将名下的所有财产

由 2 个女儿原告 1、原告 2 平均继承。包括（房产、

存款及其它）”。 

同时，被告 3也提交了两份代书遗嘱予以证明。

第一份遗嘱由案外人王某某代书，由马某某、王某

某、张某某见证，由马某签字捺印，王某捺印确认，

落款时间为 2010年1月24日。该份遗嘱载明：“王

某：……将位于大兴区旧宫镇隆盛庄村丰盛南五条

21 号住宅一套给小儿子被告 3。……马某：以上我

老伴所说的财产处理意见也是我的真实想法，其他

一切不怎么值钱的东西也用不着处理了。” 

针对上述遗嘱的订立过程，马某某、王某某均

出庭作证。第二份遗嘱由陈某某代书，由步某某、

王某某见证，由马某捺印确认，落款时间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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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31 日。该份遗嘱载明：“我在北京市大兴

区旧宫镇隆盛庄丰盛南五条 21 号的房产在我去世

后由被告 3 一人继承。这处房产如果拆迁，所有拆

迁事宜由被告 3 办理。这处房产所有的拆迁补偿全

部由被告 3 继承。”被告 3 同时提交了一份录像光

盘，录像记录了当时订立遗嘱的全过程。 

裁判理由 

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中包括代书遗嘱。代书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

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

遗嘱人签名，其中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

案中二原告所提交的遗嘱并非由见证人打印，而是

由马某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原告 2 代为打印，且并非

在现场由马某口述遗嘱内容后打印，该份遗嘱从形

式上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该份遗

嘱的效力不予认定。被告 3 所提交的代书遗嘱由一

人代书，由两至三名见证人见证，由立遗嘱人王某、

马某签字或者捺印确认，结合订立遗嘱时的录像和

证人证言可以确定，两份遗嘱应当是王某、马某的

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于此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合

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判决结果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行为能力异议不成立，遗嘱认定为有

效 

案情简介 

陈某与王某系夫妻，二人育有二子，即本案原

告与被告。陈某、王某先后去世。二人生前留有位

于北京市大兴区房屋一套，登记在陈某名下。原告

主张王某去世前留有视频遗嘱，指定其继承王某名

下房产的全部产权份额以及她应当继承丈夫的那

部分产权份额。现原告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涉案房屋

归其继承，被告配合办理过户手续。 

被告辩称，王某生前长期处于脑梗疾病中，立

遗嘱时王某意识不清，故对其行为能力提出异议。

庭审中，视频遗嘱显示，立遗嘱时，有两名律师作

为见证人在场，王某虽然说话较慢，但均能回答律

师的问题，并明确表明其当时意识清楚，订立遗嘱

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通过法院主持调解工作，被告

认可视频遗嘱，表示尊重母亲的遗嘱，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 

调解结果 

涉案房屋归原告继承，被告配合办理过户手

续。 

(二) 遗嘱继承纠纷案件的处理难点  

1、 继承人众多，当事人易遗漏 

继承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众多，涉及复杂的亲属

关系。根据《民法典》第 1127 条的规定，配偶、

父母、子女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中，子女包括

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

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

父母；此外，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

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在继承纠纷中，原告在起诉时容易遗漏继承人，主

要包括长期与亲人分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

能力的、久居国外的和失踪的继承人。 

2、 当事人矛盾尖锐，庭审秩序难把控 

双方当事人多为近亲属关系，但矛盾较为尖

锐，双方所持主张都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考

虑，诉辩理由夹杂多年的利益纠葛，怒气大、矛盾

深、庭审过程较为激烈，中途退庭、相互辱骂、哄

闹法庭，甚至双方大打出手时有发生。一方当事人

往往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不

认可，理由主要集中在遗嘱人年事已高、身患疾病，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对

遗嘱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3、 遗嘱形式不规范，无效遗嘱认定多 

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知识欠缺等原

因，当事人提交的书面遗嘱往往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形式。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遗嘱因不符合形式要

件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即便当事人提交的

遗嘱符合法定形式，但对方当事人多对遗嘱的真实

性提出异议，同时由于遗嘱人已经死亡或立遗嘱时

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等原因，给审判增加了难度。 

4、 遗嘱真实性遭异议，鉴定成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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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作为遗嘱继承纠纷中的重要证据，真实性

往往遭到异议，此时一般需要委托鉴定机构对遗嘱

上遗嘱人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这就导致遗嘱继

承纠纷案件中的申请鉴定概率高，但遗嘱人笔迹不

清、年代久远字迹褪色、遗嘱破损或者有效的鉴定

样本难以获取等原因，鉴定成功的概率较低。 

(三) 遗产管理的专业化与特色化服务方案 

为避免产生如上所述的社会实践中常见的遗

嘱继承纠纷，妥善实现遗产继承与分配的美好愿

望，在如今《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之下，

具备超前意识与深刻洞察力的老人应当及时聘请

专业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尽早介入并协助参谋制

定遗嘱和/或遗产管理、继承与分配的专业化、特色

化、定制化的专项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 遗产管理方案 

➢ 生前个人与家族财富管理与身后遗产管

理安全衔接定制方案 

➢ 遗产信托、遗产大额保单/存单、遗产证券

化等遗产投资管理特色方案 

➢ 实物遗产接管、维护、管理方案 

（2） 遗嘱设立全套方案 

➢ 遗嘱制作、见证、公证、保管方案 

➢ 遗嘱动态管理方案 

➢ 遗嘱执行方案 

（3） 遗产继承与分配方案 

➢ 遗产分配方案 

➢ 遗产继承特色定制化方案 

➢ 家族文化传承与后代教育专项方案 

二、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意义与文化意义 

(一) 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意义 

（1） 有利于保障遗产的安全和完整，实现遗产公

平分配 

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保护遗产安全性和完整性

的重要制度，可以有效避免遗产在无人管理期间被

遗产占有人转移或隐匿等，有利于实现遗产的安全

保管、完整接管、保值增值与公平分配。 

（2） 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及其他遗产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 

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保护遗产债权人及其他遗

产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制度，有利于约束继承人的权

利，防止其对遗产进行转移等，从而保障遗产债权

人及其他遗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3） 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遗产管理人保存、管理、分配遗产，追收遗产

债权，清偿遗产债务等行为，不仅保障了被继承人

与其他民事主体间的交易安全，也维护了继承人的

利益以及与继承人交易的第三人之利益和交易安

全。 

(二) 遗产管理人的文化意义 

（1） 有利于保存和发展“慎终追远”的传统优秀

丧葬文化 

《论语》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办丧

事，纪念已经过世的长辈时，大家聚在一起，缅怀

他这一辈子为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在丧礼上有

人会流眼泪，即使没有流眼泪，心里也在流泪，因

为生命逝去了，我们看到还是会难过。其实，这时

人心会变柔软，人情出来了，德行就开始厚道了；

反之，都不参加丧礼，对别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

很冷漠的去对待，反倒人心和人情会变薄。 

人心薄、人际关系冷漠的社会是一个不幸而冰

冷的社会，身处其中人人都会受害。人生需要多一

份人心、多一份人情、多一份人性、多一份厚道、

多一份柔软、多一份关怀、多一份同情。这也可以

称之为对生命的尊重。 

一个人一生再怎么幸福，也不及晚年得以善

终。能让老人晚年的生涯，尤其在生命临终的这段

时光里，活的有尊严，走的有尊严，不给子孙后代

留下伤痛和愧疚，都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慎终追

远”的传统优秀丧葬文化的部分内核与精华。2 

 
2 参见微信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在其自身的公众号上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发表的未注明作者的文章《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论语>（连

载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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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社会高速发展，而文化却显得停滞缺

位。通过建立和完善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利于弘扬

和发展中华传统优秀丧葬文化，深入贯彻落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有利于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谦恭礼让、

公益回报的道德新风尚 

在制度与文化缺位的状况下，人的欲望无限制

的膨胀，人的道德受到猛烈冲击和考验。在制度到

位的情况下，人的欲望被合理规制，人的道德逐渐

回归，风气优良的文化得以慢慢形成。借助遗产管

理人制度，提倡道德新风、慈善公益、家风传承，

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引导新时代的人们形成尊老爱

幼、男女平等、谦恭礼让、公益回报的美好道德新

风尚。 

（3） 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有机再分配 

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结合未来可能的各项配

套制度，例如遗产税与慈善公益捐赠等，可以合理

引导促进社会财富的有机再分配，实现社会效率与

公平的有效调节。 

三、结语 

《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一项在继

承以往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借鉴、创新而形成的适应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全新制度。一项好的制

度，其落地实施需要兼顾公平性、可操作性及社会

价值引导性，是一个系统大工程，需要社会各界一

起努力共同贡献智慧并身体力行去尝试和探索。君

合继承及遗产管理业务研究团队将持续对遗产管

理人制度的完善、落地和操作实践作进一步的研

究、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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